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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文和法文文本由法国提交。 

大会 — 第 39 届会议 

技术委员会和法律委员会 

议程项目35：航空安全和空中航行标准化 
议程项目47：需要法律委员会审议的其他问题 

 

实施《芝加哥公约》第21条 

（由法国提交） 

执行摘要 

本文件提请大会注意在实施 《芝加哥公约》第21条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其中涉及为变

更登记需要提供的航空器所有权信息。改进该条的实施，将为航空器在各国之间的转移提供便

利。这样将确保航空器在其寿命期间的可追踪性，从而有助于增进安全。 

行动：请大会 

a) 要求各成员国采取必要的措施适用《芝加哥公约》第21条，以便能够提供有关其登记的航

空器所有权信息； 
b) 请理事会就成员国第21条的适用问题开展一项研究； 
c) 请理事会将这一题目纳入国际民航组织法律委员会的工作方案；和 

d)  请理事会审议和改进实际流程，以支持第21条的适用。 

战略目标： 本工作文件涉及安全战略目标。 

财务影响: 所建议行动的费用应是有限的，因此建议在拟议的国际民航组织2017年至2019年

三年期经常方案预算的现有资源范围内开展这些行动。 

参考文件: Doc 7300号文件，《国际民用航空公约》  

2010年9月24日签发的 AN 11/47 - 10/67号国家级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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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芝加哥公约》第21条规定“各缔约国承允，如经要求，应将关于在该国登记的某一特
定航空器的登记及所有权情况提供给任何另一缔约国或国际民航组织……”。 

 
1.2  在《公约》中，这一规定是有关航空器的国籍一章中的一部分，而该章又放在“空中航

行”部分， 其中阐述了旨在便利航空的原则，包括将航空器登记从一个国家变更至另一个国家。  
 
 

2.   讨论 
 
2.1     运营人日益借助于从专门从事航空器收购和租赁的大型国际集团手中租赁其所拥有的航

空器，使变更登记变得越来越频繁。 
 
2.2     然而，由于运营人的变更，将航空器登记从一个国家变更至另一个国家未必涉及所有人

的变更。缺乏所有权信息可导致航空器登记过程的拖延，从而给运营人将该航空器纳入机队造成

影响。 
 
2.3     这种缺乏信息的状况源自这一事实，即若干国家未能遵守关于航空器所有权信息的《芝

加哥公约》第21条，以及在作为缔约国的情况下，1948年6月19日签署的《关于国际承认航空器权

利的日内瓦公约》。 
 
2.4     首先， 为此应加强当前的国际规则，要求批准这些公约（特别是《芝加哥公约》）的国

家遵守公约条款，包括附录中所载的条款。 
 
2.5     若干重要国家未能对航空器的所有权予以证实。某些国家证实存在着一个“持有人”或

“运营人”，但该人并非是“所有人”。其他国家更令人费解地证实一个并非所有人的“所有

人”。还有一些国家干脆就不去证实“所有人”或“持有人”。最后，有些国家对发来的索取信

息的请求不予回复。在很多国家，航空器登记簿不涵盖由其它管理服务部门负责处理的所有权。 
但是，这不应妨碍一个国家采取措施，以便能够对索取有关所有权信息的请求作出回复。 

 
2.6      目前，当从一个登记簿中删除某架航空器，并在不变更所有人的情况下在法国进行登记

时， 原国家的航空主管当局（通过传真、电子邮件、电传等方式）向负责新的登记的国家航空主

管当局发送一份取消登记的证明，其中标有所登记的航空器所有人。因此，可轻而易举地完成这

项登记变更。在这一过程中，新国家的主管当局无需索取一份确定航空器所有权的文件，因为前

一个国家应已完成了这项核实。所以，在已知所有人的情况下，按照上述国际公约转移航空器的

程序就变得极为简单了。在少数对航空器登记薄上填写的航空器所有人名称进行确认的国家，事

实就是如此。 
 

2.7      在一个国家进行了航空器登记，（通常）会使该国有责任对所涉航空器的适航性进行监

控。 
 

2.8      2010年，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要求所有成员国按照《芝加哥公约》第21条，通过电子方

式提供其航空器登记数据（见2010年9月24日签发的AN 11/47 - 10/67号国家级信件）。数据库的内

容与所提供的数据似乎始终无法保持一致，因而削弱了各国提供该数据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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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强烈建议采取行动，以改进《芝加哥公约》 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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